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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法與商標法行政救濟制度修正草案介紹 

  為回應產業建言，與國際接軌，重新建構一套迅速、專業之專利商標行政救濟制度，

行政院於民國（以下同）112年 3月 9日通過經濟部擬具的「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商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函請立法院審議。以下就本次專利商標重大修法簡介： 

一、專利與商標之行政救濟現況與困境1
 

（一）救濟流程未效率分工，四審四級曠日廢時 

我國目前專利商標爭議救濟制度（包括專利的不予專利審定、再審查、舉發案及

商標的異議、評定、廢止案等）為四級四審制，相較於各國普遍三級三審制多一

訴願層級，世乃殊見。按現行法救濟程序，須先向智慧局（第一級）提出爭議申

請，次向經濟部（第二級）提起訴願，再向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第三級）提起

行政訴訟，如仍有不服，始向最高行政法院（第四級）上訴。然而訴願內部發交

過程曠日廢時，且訴願審查人經濟部既非專利商標之專業單位，亦不熟悉個案訴

願標的，只得從頭審查，徒耗審查能量；尤其現行專利救濟制度中不區分申請人

是否於救濟過程中提出修正，於層層救濟中增加各方勞力、時間、費用，不但不

符國際浪潮，就保護智財之實效性而言，亦有改革之空間。 

（二）智慧財產局角色矛盾，實質利害關係之兩造訴訟地位不對等 

我國專利商標爭議訴訟，不論是針對單方申請或雙方爭議案件之處分，訴訟中均

以行政機關為被告，造成諸多不合理之現象。以專利舉發案件為例，由於係以行

政機關為被告，致使具實質利害關係之舉發人及專利權利人無法彼此直接攻防；

更形成本係審查角色之行政機關，於訴訟中需為專利權利人辯護之謬象，角色定

位矛盾；此外，因專利商標多屬「具第三人效力之行政處分」，故現制下行政救

濟常造成三方關係行政爭訟，無論當事人、訴訟標的及訴訟結果均較一般行政處

分更為複雜化。 

                                                 
1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主題網〈專利、商標行政救濟程序修正說明〉；行政院網站〈重新建構專利商標

救濟制度及建立商標代理人制度 政院通過「專利法」及「商標法」兩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商標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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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修法因應 

（一）本次專利商標兩法共通修正事項 

1. 明文區別複查案件與爭議案件 

本次兩法修正草案中明文以事件性質作為區分標準，將案件分為人民與機關間

單方申請之複查案件，以及人民與人民間雙方之爭議案件，並按行政機關角色

之不同，設計不同之後續救濟程序，以解決智慧局角色定位矛盾，救濟程序過

度複雜之沉痾。（商標法、專利法修正草案第四節之一第 2款至第 3款） 

2. 成立「複審及爭議審議會」之獨立專責審查單位 

由於商標之審查涉及當事人間在市場上實際使用商標之情況與各種考量因素之

判斷，具不確定法律概念裁量之高度專業性；專利之審查亦需有極高專業性與

技術性之判斷，故草案參考美國專利商標局 PTAB、日本特許廳審判部與韓國

智慧局 IPTAB 制度，成立獨立審查專利商標之「複審與爭議審議會」，由數名

審議人員合議審議，並明定與當事人利害關係相同之人參加及其他審議程序相

關配套規定。（商標法修正草案第 56-1條及第 56-3條；專利法修正草案第 66-1

條至第 66-7條） 

3. 重新建構專業、效率且嚴謹之爭議審議程序 

為強化專利及商標案件之程序保障，並兼顧時效，對爭議案之審議，增訂言詞

審議、預備程序、審議計畫、於審議程序中適時公開心證、審議中間決定及審

議終結通知等作法，使審議程序更為嚴謹且具效率。（商標法修正草案第 56-2

條至第 67條；專利法修正草案第 71條、第 73條至第 83條、第 120條及第 142

條） 

4. 對審議決定不服，免除訴願程序，逕提訴訟 

複審及爭議案件經專責之「複審與爭議審議會」審議，經嚴謹專業之程序，確

保當事人程序保障之前提下，為提升救濟時效，爰明定對審議決定不服者，應

逕提訴訟，免除訴願程序。（商標法修正草案第 67-1 條、第 67-3 條及第 67-6

條；專利法修正草案第 91-3條及第 91-6條） 

5. 創設「複審訴訟」及「爭議訴訟」之特殊訴訟類型，並均採民事訴訟程序 

釐清專責機關就爭議案所為審議決定，係屬私權爭執之行政裁決程序，對權利

有爭執者，應以他造當事人為被告，提起「爭議訴訟」，由現行行政訴訟改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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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程序；對於複審案審議決定有不服，提起「複審訴訟」，為避免救濟制

度過於複雜及裁判歧異，亦一併由現行行政訴訟改採準用民事訴訟程序；終審

法院由最高行政法院改為最高法院。（商標法修正草案第 67-3條至第 67-9條；

專利法修正草案第 91-1條、第 91-3條至第 91-9條） 

6. 爭議訴訟事件採律師或專利師強制代理 

專利及商標爭議訴訟事件具高度技術專業及法律專業，為配合 112年 2月 15日

修正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保護當事人權益，促進審效能，明定爭議訴訟事

件採律師強制代理（專利爭議亦得由專利師強制代理）；爭議訴訟或複審訴訟之

上訴審事件，採強制律師代理。（商標法修正草案第 67-2 條；專利法修正草案

第 91-2條） 

（二）專利法其他修正 

1. 導入「核駁複審」制度，完善複審審議程序 

參考日本實務經驗，多數專利審查被核駁之當事人，多半會帶著修正之專利案

再次嘗試闖關，而進入由原審查人員再次審查之「前置審查」程序。於此程序

中，若合於專利要件，則原審查單位即撤銷原核駁審定，給予核准審定；若仍

不合，則進入獨立機關合議審查。本次草案移植此經驗，於專利法增訂「核駁

複審」，並配套「前置審查」機制，鼓勵申請人克服不予專利之障礙，以快速取

得專利，大幅消化爭端數量；且原審查人員因充分了解該案技術內容，對於修

正後是否克服核駁審定意見，能迅速作成判斷，達成過濾案源，提升效率之目

的。然而，若當事人未有修正之專利案，則無前置審查而直接進入複審階段，

並予敘明。其他類型複審案件之審議程序於本草案亦有強化。（專利法修正草案

第 66-8條至第 66-12條、第 68條、第 69-1條、第 120條及第 142條） 

2. 真正專利申請權人之救濟途徑 

專利申請權或專利權歸屬之爭議，實務上專利專責機關難如法院可實質調查其

事證，致無法判斷其真正權利歸屬，爰刪除得為舉發之事由，而應循民事途徑

解決爭議，並增訂相關配套規定。（專利法修正草案第 10 條、第 35 條、第 59

條、第 69條、第 71條、第 119條、第 140條及第 141條） 

3. 鬆綁申請分割時點之限制 

為便利專利申請人專利布局，以保護創作權益，鬆綁發明專利及設計專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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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於不予專利之審定書送達後二個月法定救濟期間內、新型專利申請人於不予

專利之處分書送達後一個月法定救濟期間內，得申請分割。（專利法修正草案第

34條、第 107條及第 130條） 

4. 放寬設計專利之優惠期期間為 12 個月 

為促進設計產業發展，並與國際調和，設計專利申請案之優惠期，由現行六個

月放寬為十二個月。（專利法修正草案第 122條） 

5. 強制授權及其廢止案之審議程序配套修正 

明定強制授權及其廢止案相關審議程序之處理等事項，準用複審及爭議審議程

序及救濟。（專利法修正草案第 88條及第 89條） 

 

（三）商標法其他修正 

 廢除異議程序（刪除現行法第四節） 

現行異議程序約 97%之異議事由係針對商標相對不得註冊情形提起爭議，與申請評

定限於「利害關係人」始能提起之作用高度重疊，故廢除異議程序，另修正商標註

冊違反絕對不得註冊事由者，放寬至「任何人」均得申請評定，並配合申請審查階

段可接受第三人提出意見書，提升商標審查之正確性，以有效降低異議公眾審查機

制之需求。 


